
移动售货亭销售合同

采购方（甲方）：

销售方（乙方）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本着平等互利、诚信共赢

的原则，甲乙双方就产品定作事宜，经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
一、 产品概述

1、产品类别：☑移动售票厅。

2、产品明细：详见采购公告，采购公告系本合同有效补充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3、合同金额： 元，大写： 。

此合同额：含税；含运费；☑含装；☑含卸；

二、 付款方式

1、自合同签订之日起，30 个工作日内，销售方需将货物运送至指定地点；售票厅运至

现场经安装完成验收合格后 60 个工作日内，甲方支付合同金额的 95%到成交人指定账户。剩

余 5%作为质保金，竣工验收合格 1年后，返还质保金（无息）。

2、甲方款项应转入乙方指定收款账户。乙方收款账户如下：

户 名：

开户银行：

银行账户：

三、 发票开具

1、乙方在甲方验收合格后的一周内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
甲方开票信息如下：

单位名称：

税号：

单位地址：

电话号码：

开户银行：

银行账户：

四、 产品交付

1、产品的完工工期及安装工期：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制作完成并运至现场，



甲方完成基建施工工作并提供安装条件后，于 7 个工作日内完成安装，因甲方原因导致无法

安装或不具备安装条件的，乙方在具备安装条件后方进行设备安装，由此造成的逾期竣工及

交付责任由甲方承担，乙方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
2、交付地点：安徽省合肥市浮槎山景区。

3、交付方式：乙方负责运送至交付地点，运费由 乙 方承担。

五、 货物的安装及验收

1、产品运至现场前，甲方应负责严格按照乙方提供的设计图纸及施工标准、技术要求进行施

工。在甲方完成项目基建工作后，甲方应为乙方提供适合施工的安装条件，乙方应按照本合

同约定完成安装；乙方安装完成后通过微信、短信、邮箱、传真等方式向甲方发出安装完成

验收申请，甲方应在收到安装完成验收申请之日起 7日内完成验收并向乙方出具书面验收意

见，否则视为验收合格。

验收完成当天，甲方在《验收交接单》（见附件）上签字盖章确认。

2、产品交付前，到达甲方指定场所后，甲方应为产品保管提供必要的协助，避免产品遭

受毁损，否则乙方不对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。

六、 双方权利义务

1、产品交付后，由甲方自主使用。

2、甲乙双方共同认可：本合同产品非交通工具，产品交付后应固定摆放，注意用电、用

火安全，禁止货物超高、超重等使用，不得私自拆装、改动（包括但不限于开槽、打孔打洞，

重物重锤撞击，悬挂重物，踩踏顶部，顶部放置重物，加装灯箱、空调等设备等任何影响产

品质量的操作）。产品如需更换零部件，请使用乙方确认的合格配件；产品如需预埋管线、

预留空调、灯箱等孔洞应在产品配置中明确，并做好孔洞的后续打胶封闭操作，确保不漏水。

如甲方（含甲方许可使用方）违反以上约定或违反产品使用说明或法律法规使用乙方产

品产生的质量问题不属于乙方质量问题，因此导致的损失由甲方或甲方许可使用方自行承担。

3、乙方各部件保修期按《街景产品部/附件质保清单》（详见本合同附件）执行；保修

期内，乙方负有保修义务，对于因产品质量原因出现故障，乙方负责免费维修或更换配件（因

客观原因或用户人为原因造成的故障除外）；保修期自甲方验收合格之日开始计算；甲方在

收到乙方的《付款提货通知》之日起，超过 15 天甲方不提货的，保修期自第 16 天开始计算。

在保修期内，因甲方或第三人错误操作、不当使用、保管不善等非乙方原因所造成的产品损

坏由甲方承担，乙方提供有偿维修服务。保修期外，乙方提供有偿维修服务。

6、货物运送至甲方指定地点后，由乙方负责卸车及将设备搬运，所需要的费用、人工、

起重、吊装等由乙方自行解决。



七、 违约责任

1、乙方因自身原因未按期发货，每拖延一日应按合同货款款的 0.1‰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，

违约金上限为货物金额的 20%；如乙方因自身原因延期发货超过 30 日，经甲方通过微信、短

信、邮箱、传真等方式催告 15 日内仍无正当理由未能发货的，甲方除有权要求乙方支付违约

金外，并有权解除合同。因甲方原因（如甲方未发出提货要求或甲方要求延期发货）、不可

抗力、重大疫情、意外事件等或双方协商一致延期发货的，乙方不构成违约。

2、甲方逾期付款或逾期未能履行相应合同义务的，每拖延一日应向乙方支付应付款的

0.1‰作为违约金，违约金上限为货物金额的 20%。

3、一方违约的，应赔偿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损失（包括直接损失、间接损失，以及为实

现权利所支出的诉讼/仲裁费、保全担保费、公证费、鉴定费、律师费、差旅费及其他合理开

支）。

八、 不可抗力

因火灾、战争、罢工、自然灾害、重大疫情等不可抗力、意外事件因素而致本合同不能

履行的，双方终止合同的履行，各自的损失各自承担。不可抗力、意外事件因素消失后，双

方需要继续履行合同的，由双方另行协商。

九、 争议解决

本合同履行过程中，若有争议，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均应向肥东县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，因此产生的所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律师代理费、差旅费等费用由违约方承担。

十、 通知

本合同所载甲乙双方的通讯地址、联系电话、邮箱及微信为各自所认可的有效联系方式。

按上述联系方式所发出的文件，一经有效寄出或发出，即视为合法送达对方，并发生法律效

力。任何一方的上述联系方式发生变化的，应当在该变更发生后的 3 日内通知另一方，否则

应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。

十一、 其他

1、本协议一式（陆）份，甲方执（伍）份，乙方执（壹）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

效力。

2、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

甲方（签字/盖章）： 乙方（签字/盖章）：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
